
 

樂施會就教育事務委員會《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》的意見 
 
「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」於 2015 年 5 月 28 日發表報告，認同假若非華語學童

能在幼稚園階段全面沉浸在中文語言環境，將有助他們學習中文，委員會建議向

取錄了一群（如 8 名或以上）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，提供額外資金（金額與一名

幼稚園教師薪酬相若）、增加教導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的教師培訓課程和鼓勵進

行更多有關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的需要研究，以照顧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的需要。

樂施會認為教育是打破跨代貧窮的最好方法，是次報告建議增撥額外資源給予相

關幼稚園，以增強支援學前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的需要，我們對此方向表示歡

迎。 

 
支援應覆蓋全部有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 
 
委員會建議撥款只適用於取錄 8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，但報告 8.2.5 段

同時提及「大部份幼稚園只取錄了少量非華語學童」。事實上，本會於 2014 年所

進行的「低收入家庭南亞裔幼稚園學生的中文學習挑戰研究調查」發現 60.5%回

應的幼稚園，只取錄 7 名或以下的南亞學童，這意味仍有為數不少的貧窮幼稚園

學生將未能受惠於新建議。再者，支援 8 名跟佔全校一半人數的非華語學生，所

需的資源顯然十分不同，只給予相若於一位教師薪酬的額外資源未必足夠應付取

錄較多非華語學童幼稚園所需的中文學習開支。 
 
我們建議政府應根據非華語學生的人數，按比例增加撥款，令幼稚園有足夠資源

去支援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; 而對於收錄 7 名或以下的幼稚園，建議政府資助非

牟利社會服務機構為非華語學童提供到校加強中文學習支援服務，或協助他們課

後到服務中心學習中文，以使所有非華語學童能儘早學好中文。 
 
為學前非華語學童制定「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」 
 
對於是次報告未提及為學前非華語學童制訂「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」，樂施會

認為發展相關課程是必需的。不少相關研究1也指出，要有效協助非華語學童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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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中文，除了早在學前階段讓他們浸沉在中文語境外，還要配合一套切合學習需

要的「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」，從最基本的聽說開始教授，再把語音與字詞聯

繫，加快、加深非華語學童對中文的認識，讓非華語生在升上小學時可順利銜接

主流小學的中文課程要求。 
 
現在少數族裔的中文及廣東話程度不足，令他們工作的選擇多局限於體力勞動為

主、工資低、危險性高的種類，不但大大窒礙他們的發展，甚至令部份少數族裔

人士找不到工作，最終陷於貧困。要有效學習中文，儘早奠定語文基礎至關重要，

所以政府應把中文學習支援延伸到幼稚園，讓每一位非華語幼稚園學童均能夠從

學習起步的階段，加強學習中文，讓少數族裔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，增加他們日

後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，遠離貧窮。 
 


